
富民县资源林政管理站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富民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富发〔2019〕16号文件精神和富民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富财绩〔2020〕10号文件的要求，富民县林业和草原局成立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小组，并对绩效评价形成了相关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编制
根据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林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富政办通（2015）90号文件，将原昆明市森林经济民警大队富民县森林经警中队职能职责人员编制整合并入富民县资源林政管理站，不再保留昆明市森林经济民警大队富民县森林经警中队，编制人员15人，现有在岗职工20人。富民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增加5个周转编制，2019年度实有人员编制20人。
（二）部门职能
按照上级下达下划、资金、任务开展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资源保护、脱贫攻坚、河长制巡察、水资源保护管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理、及林业其它任务建设等相关工作。受理便民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交办件、联办件，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及木材运输管理规定等森林资源管理工作。
（三）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1.天然林保护工程工作
在工程实施中，领导成员分工明确，办公室工作人员责任到人，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制定了《富民县天保工程暨生态公益林护林员管理办法》、《富民县天保工程暨生态公益林护林员考核办法》等相关工作制度，形成了一套管护体系，县林业局与各镇（街道）签订《富民县天保工程暨生态公益林护林员管理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职责，各镇（街道）与护林员签订《富民县天保工程暨生态公益林护林员聘用合同》，严明奖惩制度。
根据《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云南省富民县实施方案，富民县天保二期实施森林管护面积97.3万亩。其中：国有林面积14400亩；集体（个人）生态公益林面积62.21万亩，集体商品林面积33.65万亩。根据富民县森林管护实际情况，天保二期全聘用驻村护林员，全县共聘用护林员1681名，其中：长期护林员243名，临时护林员（防火期）46名，资源林政管理护林员1392名。以上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森林管护，严格落实管护责任，更加强了检查监督力度，使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2019年度项目涉及永定街道、大营街道、赤鹫镇、东村镇、款庄镇、罗免镇、散旦镇等7个镇（街道）。实施森林管护97.3万亩，森林抚育0.5万亩，封山育林0.2万亩，人工造林0.1万亩，至2019年8月30日，森林抚育项目、封山育林项目已完成；人工造林项目已全部完成，经县林业局初验，造林成活率达95%以上。项目严格按照批准的作业设计施工，施工完成率达100%。
2.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作
为切实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规范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中央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林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地方公益林管理办法》及《昆明市市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认真做好全县我部门年度（2019年实施）补偿资金兑现工作，国家级纳入补偿面积36.77万亩,省级纳入补偿面积6.05万亩，市级纳入补偿面积4.26万亩， 6月30日前各镇（街道）已全部完成我部门年度（2019年实施）470.8万元的补偿资金兑现到户工作。我部门年度（2019年实施）实施森林生态效益三级补偿资金667.72 万元（农户补偿费470.8万元，管护费196.92万元）；其中：国家级517.15万元（农户补偿费367.7万元，管护费149.45万元）；省级87.73万元（农户补偿费60.5万元，管护费27.23万元），市级62.84万元（农户补偿费42.6万元，管护费20.24万元）；补偿资金严格按《云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国家级补偿全县共涉及50个村委会202个村小组；省级补偿全县共涉及42个村委会80个村小组；市级补偿全县共涉及33个村委会55个村小组。三级公益林共涉及2万多农户和村集体补偿。 公益林补偿费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乡镇林业站对补偿对象信息、补偿面积和金额进行核实，经公示无异议后，由财政所配合林业部门做好兑现工作，同时在兑现工作中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兑付。公益林权属为个人的，补偿费全部通过“一折通”兑付给林权所有者；权属为集体的，补偿费拨入村集体账户由全体村民共享或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具体分配或使用方案在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指导下，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按“一事一议”决定。各（镇、街道办事处）财政部门和林业部门要切实做好对补偿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确保补偿资金及时足额兑付，做到专款专用，安全运行，严禁截留、挤占、串用、挪用补偿资金，对违法资金使用规定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3.完善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布局工作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益林区划界定和保护管理工作，根据《云南省林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布局的通知 》（云林联发〔2017〕32号）、《昆明市林业局昆明市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林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全省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布局的通知 》（昆林联发〔2017〕12号）文件精神及要求，在原有公益林区划落界成果上，依据新的规定和标准，进一步完善国家级公益林区划布局，切实将公益林落实到小班地块，做到数据齐全、属性准确和图地相符，实现与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成果衔接一致。按照区划落界基本原则和要求完成我县48.06万亩（国家级37.74万亩、省级6.06万亩、市级4.26万亩）区划落界工作。
4.脱贫攻坚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县的脱贫攻坚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为统筹推进全县“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工作，紧紧围绕“森林富民”的建设目标，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不断提高林木绿化率和森林覆盖率，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抓好林业改革和依法治林工作，提升富民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支撑能力。
林业补贴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农户、护林员中涉及建档立卡户统计情况。全县建档立卡户中属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户的有：永定街道6人，补偿面积85.39亩，补偿资金853.9元/年/人；大营街道3人，补偿面积63.25亩，补偿资金632.5元/年/人；赤鹫镇7人，补偿面积58.2亩，补偿资金582元/年/人；罗免镇6人，补偿面积173.5亩，补偿资金1735元/年/人；东村镇3人，补偿面积63.5亩，补偿资金635元/年/人；款庄镇20人，补偿面积228.7亩，补偿资金2287元/年/人；散旦镇4人，补偿面积21.1亩，补偿资金211元/年/人（农户补偿费为10元/亩），全县共涉及49人，补偿面积693.64亩，补偿资金6936.4元/年/人。
全县建档立卡户中属天保工程护林员的有：永定街道1人，罗免镇1人，护林员工资800元/月/人，年工资9600元/年/人。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富民县林业局于2019年8月15日成立了富民县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由林业局局长为组长、夏云峰森林公安局局长、李国宏、张涛、郑兆麟副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及各镇（街道）林业站长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林业局办公室，具体负责县林业局脱贫攻坚工作。
5.河长制工作
根据中共富民县委办公室  富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富民县全面深化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及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把深化河长制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及管理、全民参与相融合，突出河长主治、坚持源头重治、工程整治、标本兼治、依法来治、社会共治，提高河（渠）库保护治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和精准化水平，推进河长制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为加快建设山水园林卫星城、打造昆明最美后花园，与全市同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根据富民县县级河长名录富民县林业局的巡察范围为拖担水库，根据方案要求富民县林业局于2017年8月15日成立了富民县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由林业局局长为组长、张涛副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资源林政管理站，具体负责县林业局河长制的日常巡察及周报工作。
6.水资源保护管理
饮用水源的保护是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为做好2019年度全市集中引用水源地管理保护工作，提升水源地生态环境，保障水源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为全面总结2019年富民县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各项工作，确保2019年度富民县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林业局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主要做了实施绿化造林及林业生态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森林防火、积极推进林业改革等工作，我局将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市林业局的总体要求，狠抓落实，攻坚克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生态优先、兴林富民，高效林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林业，不断深化林业改革，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坚持依法治林、科技兴林，实现林业增效、林农增收，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在下半年工作中，我局将严格按照富民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积极做好各项林业生态建设任务,确保我县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7.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
富民县境内的野生动物的聚集区和栖息地多位于农林交错地，人为活动频繁，对其破坏较大。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任务艰巨，资金匮乏，保护形势仍然严峻。加强对红嘴鸥的保护管理，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全民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加强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工作，2019年1-8共办理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许可1件，我站积极为养殖户协助办理野生动物训养繁殖许可证、产品经营利用许可证。坚持开展“爱鸟周”、“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等宣传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开展保护宣传教育，发放宣传资料300份，促进全社会提高保护意识，促使公众更加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成效。
8.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工作
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对森林采伐限额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坚持凭证采伐，对受理申请进行现场勘验检尺，至9月30日累计办理林木采伐手续74件，采伐面积91.09亩，采伐林木4693.01立方米，未出现超限额、超计划审批采伐情况。
9.林业行政许可办理
我部门结合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积极配合投资方办理项目征占用林地、林木采伐等手续。受理完成便民服务中心林业局窗口交办件86件，其中：办理办理林木采伐手续74件，采伐面积91.09亩，采伐林木4693.01立方米；办理木材运输7件；办理木材加工4件；办理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许可1件。
（四）部门管理制度
我部门为林草局下属单位，所以制度都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相关制度，制定了《富民县林业局财务管理制度》、《富民县林业局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富民县林业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富民县林业局机关事务管理制度》等多项制度规定工作。
（五）部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2019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2019年度我部门预算基本支出收入2,886,279.00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2,989.00元，卫生健康支出259,832.00元，农林水支出2,079,469.00元，住房保障支出213,989.00元；部门预算基本支出886,279.00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2,989.00元，卫生健康支出259,832.00元，农林水支出2,079,469.00元，住房保障支出213,989.00元。
2.2019年度决算收支情况
2019年度我部门决算基本支出收入2,984,315.48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7,181.44元，事业单位医疗258,864.84元，农林水事业支出2,224,280.20元，住房公积金213,989.00元；部门决算基本支出2,982,712.18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7,181.44元，事业单位医疗258,864.84元，农林水事业支出2,222,676.90元，住房公积金213,989.00元；追加预算98,036.48元，追加原因为人员工资以及人员经费上调；资源站2019年度预算决算收入完成率为100%。
3.2019年度结转结余情况
2019年度我部门上年基本支出结转171,631.92元，本年收入2,984,315.48元，支出2,982,712.18元，本年度结余1603.30元， 2019年末实际结转结余资金173,235.22元。
（六）政府采购情况
资源站2019年度政府采购预算0元，实际采购0元，未进行政府采购相关事宜。
（七）固定资产情况
我部门2019年初固定资产为239,411.00元，本年度未增加或减少相关资产，年末固定资产结余239,411.00元。
二、绩效目标
（一）部门总目标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产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17〕21号和根据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富政通〔2017〕13号文件精神，富民县林业和草原成立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小组，并由局机关领头对2019年度预算支出绩效开展整体自评情况，我部门属于林草局下属站所，所以制度归林草局共用，包括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及其他相关资料。
（二）部门项目具体计划目标
根据富民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富财绩〔2020〕10号文件的要求，我局按照绩效评价规程要求，绩效评价工作过程分三个阶段完成。
（1）前期准备：按照绩效自评工作需要，组成以张德华同志为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了认真学习，掌握政策。
（2）组织实施：核查2019年度本站预算批复执行及部门整体支出情况，着重核查了“三公经费”及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情况，根据部门职能和年初制定的绩效考核目标进行了绩效考评。
（3）分析评价：对评价过程中收集资料进行归纳，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对收集资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汇总分析，综合评议后形成评价结论，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论
（一）主要绩效
林草局主要绩效目标为：根据年初工作计划和重点性工作，围绕贯彻实施昆明市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规章及办法。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资金分配过程、投入方式、资金到位情况、预算执行和结果；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制度、采取的措施等。
[bookmark: _GoBack]（二）评价结果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林草局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评价得分为95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1.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100%；“三公”经费支出总额较上年减少99.28%，“三公”经费变动率较大。
2.预算执行比较到位。预算完成率达到100%，预算控制率达到14%，全年无截留或滞留专项资金情况；全年没有新建楼堂馆所。
3.预算管理较为理想。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全年公用经费控制率为98%；“三公”经费总体控制较好，超过本年预算和上年决算支出，“三公”经费控制率为97.59%。
4.对于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凡单位购买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100%。
5.管理制度健全。本站严格预算管理，切实按照县委出台的五项管理制度要求，坚持执行财经和财务制度，修改完善了本站《机关财务管理规定》《财产管理规定》《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规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厉行节约规定》等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审批手续和拨付程序、机关行政经费审批手续和报销程序，加强了财务管理，规范了收支行为，保证了财务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6.资金使用管理逐步加强。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调度和使用，债权债务及时结算、结清。费用开支有标准、有预算，正确核算等。所有支出均通过我单位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办理，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7.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按相关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
四、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
（二）资金管理使用水平有待提高。财务人员工作按部就班，缺乏创新，在精度和深度上欠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在政府采购、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严格。
五、改进措施及建议
加强新《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富民县资源林政管理站
                               2020年4月20日


附件：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附表：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得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一、部门决策（35分）
	1.部门目标（20分）
	1.年度工作目标的明确性与合理性（6分）
	6
	部门年度工作目标的设定是否明确合理
	①部门年度工作目标是否明确设定，得3分；②年度工作目标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一致，得3分。
	年度工作目标与部门中长期规划文件

	
	
	2.绩效目标合理性（6分）
	6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年度工作目标的一致性。
	①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计2分；②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计2分；③与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相一致计2分。
	部门中长期规划、部门“三定”方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

	
	
	3.绩效指标明确性（8分）
	8
	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依据部门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进行细化、量化，绩效指标是否可衡量。
	①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计2分；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计2分。③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计2分；④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计2分。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与工作计划。

	
	2.部门职能（15分）
	1.部门职能的明确性与科学性（5分）
	5
	考察部门职能界定是否明确、科学，是否有相关文件。
	①职能明确、设定依据充分，得5分；②有“三定”文件，但职能描述不明确，得1分;③没有职能设定的文件依据且职能不清，得1分
	部门职能描述、“三定”文件

	
	
	2.年度具体工作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5分）
	5
	部门年度各类具体工作是否与部门职能相匹配。
	将部门年度具体工作与部门职能对应匹配，视匹配情况酌情得0-5分。
	部门年度各项具体工作，部门职能

	
	
	3.部门内设科室及下属单位职责的明确性（5分）
	5
	部门内设科室及下属单位具体职责是否明确
	①有职责文件制度规定部门各科室及下属单位具体职责，得3分；②具体职责明确，得2分
	内设科室及下属单位职责文件

	二、部门管理（20分）
	1.预算管理（5分）
	1.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2分）
	2
	部门基本支出本年度决算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程度。
	预算执行率=部门基本支出决算/部门基本支出预算×100%。预算执行率≥95%得满分，未达到的按权重进行扣分。
	基本支出预算批复，预算调整批复、预算编制等其他资料

	
	
	2.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2分）分）
	2
	部门项目支出本年度决算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程度。
	预算执行率=部门项目支出决算/部门项目支出预算×100%。预算完成率≥95%得满分，未到按权重进行扣分。
	项目支出预算批复，预算调整批复、预算编制等其他资料

	
	
	3.“三公经费”控制率（1分）
	1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与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的变动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控制行政成本的努力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本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上年度“三公”经费总额）×100%。“三公”经费：年度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控制率≤100%得满分，≥120%得0分，区间内按权重进行扣分。
	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二、部门管理（20分）
	2.财务管理（5分）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及执行情况（2分）
	2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调研。

	
	
	2.资金使用合规性（3分）
	3
	部门使用预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0.5分；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0.5分；③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专题论证，1分；④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1分；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一旦存在该指标不得分。
	资金支出相关凭证、流程梳理等

	
	3.资产管理（5分）
	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及执行情况（3分）
	  3
	部门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使用而制定的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资产使用办法等管理制度，得1分；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得1分。
	资产管理相关办法

	
	
	2.固定资产在用率（2分）
	  2
	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固定资产使用效率及程度。
	固定资产在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100%。固定资产在用率达到95%以上得满分.每降低1%扣0.5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卡片、固定资产使用信息等

	
	4.业务管理（5分）
	1.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及执行情况（3分）
	  3
	部门为加强业务管理、规范业务执行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业务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的保障情况。
	①已制定或具有业务管理、项目管理等管理制度，得1分；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得1分。
	业务管理相关办法及执行情况资料

	
	
	2.政府采购规范性（2分）
	  2
	考察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程序、采购方式的规范性
	①政府采购方式、程序都规范，得满分；②采购方式、程序中每有一点不规范，扣0.5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相关资料

	三、部门绩效（45分）
	1.部门产出（25）
	1.际完成率（6分）
	5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得分=实际完成工作数/计划工作数*6分。
	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2.完成及时率（4分）
	3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1-4季度各得1分。
	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4.质量达标率（5分）
	4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实际得分=达标率*5分。
	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5.重点工作办结率（5分）
	4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交办或下达数的比率，用以反映部门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办结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交办或下达数）×100%。实际得分=办结率*5分。
	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2.部门效果（20分）
	经济效益（3分）
	3
	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1）工作完成实际，对照绩效目标进行分析计算。                               （2）按经济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3分）；按社会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10分）；按生态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2分）。
	绩效目标、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社会效益（10分）
	9
	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绩效目标、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生态效益（2分）
	2
	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绩效目标、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5分）
	5
	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按收集到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计算得分（5分）。
	问卷调查、访谈

	合计
	100分
	95
	评价等次：实际得分（S）≥90,优秀；90＞S≥80,良好；80＞S≥60,合格；S＜60，不合格。



